马鞍山师专教职工请假审批表

	单位
	
	请假人
	
	请假类型
	

	请假

事由
	

	请假

期限
	    年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月   日止
	合计

(工作日)
	

	请假期内

工作安排

情    况
	

	系（部）

处室审批

意    见
	系（部）处室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组织人事处审    核

意    见
	组织人事处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工会审核

意    见
	工会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分管校领

导 审 批

意    见
	分管校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主要领导

审    批

意    见
	校主要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一、请假类型：事假、病假、婚假、丧假、产假、探亲假等。

      二、批假权限：

1、各系（部）、处室负责人请假由校主要领导批准。

      2、教职工请假在三个工作日（含三个工作日）以内的由所在系（部）、处室负责人批准，报组织人事处审批；请假在四至五工作日（含五个工作日）以内的由系（部）、处室负责人签署意见，报组织人事处审批，学校分管领导批准；请假在六个工作日以上的由各系（部）、处室负责人签署意见，报组织人事处审批，并报校分管领导及学校主要领导批准。

三、婚假、产假、探亲假、丧假，在报批前须经工会审核并签署意见。

四、未经批准擅自脱岗的，按旷工处理。

五、本表审批后各系（部）处室留存备案。

六、本表可在校园网下载中心常用表格内下载。

